
附件1

职称评审相关政策

一、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

按照《关于优化山东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4〕124号）执行。
直接申报正高级或副高级职称人员范围

1.经省认定享受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务待遇的专业技术人才（持有“山东惠才卡”）。

2.住鲁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支持期内泰山学者攀登专家或者特聘专家的核心团队成员，并经上述专家举荐。

3.自省内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正常出站后留（来）鲁工作的博士后。

（二）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人员范围

1.经市认定享受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务待遇的专业技术人才（即我市认定持有“泉城人才服务金卡”的A、B、C、D类人才）。

2.我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中从事科研工作的在站博士后。

3.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海外连续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全职来鲁工作。
（三）事业单位的上述高层次人才申报职称，可不受单位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的限制，评审通过的可按规定程序聘用到相应岗位，如没有相应空缺岗位，可申请设置和使用特设岗位予以聘用。

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基层职称制度

按照《关于加快落实基层职称制度的通知》（鲁人社字〔2020〕42号）等相关文件执行。在乡镇及以下卫生技术、中小学教师、农业技术、工程技术、统计专业实施“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基层职称制度。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可自主选择申报全省统一职称或基层职称，但同年度不得同时申报两类职称。基层职称仅限在基层单位聘用，离开无效。在乡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0年、20年、30年以上且符合职称申报条件的人员，在申报相应中级、副高级、正高级职称时，可不受单位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的限制，评审通过的可设置特设岗位予以聘用。

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职称申报举荐制

按照《关于印发创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职称评审机制若干措施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129号）执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下简称“专精特新”企业）内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取得原创性科技成果以及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工程技术人才，经企业董事长（或研发团队技术带头人）署名举荐，可不受原职称资格、学历资历、工作年限、继续教育等条件限制，直接申报工程技术系列高级职称。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每年度最多可举荐2人直接申报高级职称（其中，申报正高级最多1人）；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每年度可举荐1人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

四、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

已实现职业发展贯通的工程、农业、体育、工艺美术、文物博物、艺术、实验技术、技工院校教师等领域高技能人才，可以分别按照《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贯通发展的实施意见》（鲁人社发〔2020〕16号）、《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农业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贯通发展的通知》（鲁农人字〔2021〕48号）、《山东省体育局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体育行业专业技术人才评价认定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实施办法>的通知》（鲁体字〔2021〕40号）、《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工艺美术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有关工作的通知》（鲁轻联人〔2021〕52号）、《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文物博物领域和艺术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贯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鲁文旅发〔2021〕28号）、《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实验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有关工作的通知》（鲁教师字〔2021〕5号）、《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高技能人才与技工院校教师职称贯通发展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函〔2021〕77号）的申报评审条件，参加相应系列职称评审。
五、改系列（专业）职称评审

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岗位调整需要改系列（专业）申报评审与原职称资格同层级的职称资格，应在现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一年以上，经考核符合相应职称标准条件的方可推荐申报。其改系列前后的任职年限可累计计算，相关的业绩成果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依据。 

六、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

取得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人员参加职称评审，按照《关于调整部分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鲁人社办发〔2023〕11号）执行，取得相关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符合相应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可视同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并可作为依据申报高一级职称。

七、省会经济圈职称证书互认互通

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六市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我省职称标准条件评审通过，取得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准颁发的职称证书的，现已调入我市工作，在我市申报职称时，不再办理外地调入人员职称资格确认手续，与我市核准颁发的职称证书享有同等效力。未达到我省职称标准条件，有使用范围限制的职称证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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